附件3

2025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书

有关说明

《福建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书》是省科技奖评审的基础文件和主要评审依据，重点突出完成单位、完成人的主要贡献和项目的主要科学发现、主要技术发明、主要科技创新或成果转化、科技特派员工作总体情况及成效，包括电子版提名书和纸质提名书两种形式。各单位应根据通知，按照规定的格式、栏目及所列标题的要求，如实、准确填写。形审不合格项目不予提交评审。
提名书包括主件和附件。电子提名书主件内容须按要求在线填写，并在相应位置上传电子版附件；纸质提名书主件与电子提名书主件应完全一致，从系统中直接生成并打印，每页右下角应有条形码。附件按要求提供（除应用证明等部分附件应提供原件外，其余提供关键页面的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即可）。
用于参评省科技奖的主要知识产权、论文专著等，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（单位）的权利人（含发明人）、作者的同意，并由项目第一完成人在主要知识产权列表中签字承诺，有关知情证明材料均存档备查需提供在附件中。权利人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单位（人）的知识产权、发明人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人的专利、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（含共同）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人的论文专著，一律不得作为提名项目的支撑材料。 

纸质提名书主件和附件一并装订成册（单双面不限，原则上不超过90页，成果转化奖材料不限页数），纸张规格A4，竖向左侧装订，不要另加封面，脊背处贴上提名书首页中的“专业评审组”的名称和编号（提名单位或专家审核提交后系统自动生成的编号），原件1份。

获奖项目的纸质提名书原件将作为重要科技档案永久存档，未获奖项目的纸质提名书可退回。
